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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6 日至 29 日，奥斯陆 

临时议程项目 7(e)(一) 

审查《公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 

对于实现《公约》目标至关重要的其他事项 

合作和援助 

  国家地雷行动平台样本模型 

  加强合作与援助事务委员会(瑞典、泰国、土耳其和联合王国)提交 

  导言 

1. 在《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第三次审议会议上，缔约国通过了《马普托会

议十五周年宣言》，其中同意加紧努力，各自完成《公约》有时限的义务，尽可

能在 2025 年之前做到这一点。第三次审查会议上制定的《马普托行动计划》和

《公约》机制旨在采取更注重国家的实施办法，并支持缔约国在《马普托会议十

五周年宣言》中表达的雄心。 

2. 《马普托行动计划》包含一些与合作和援助有关的行动。《马普托行动计

划》的行动 21 体现了更加注重国家的办法，其中指出，“有能力提供援助的缔

约国和寻求援助的缔约国，将在相关时并在可能的范围内缔结旨在完成援助的伙

伴关系，合作伙伴应相互说明自身责任，阐明考虑到年龄和性别的有时限的目标

和指标，作出财政承诺或其他承诺，如有可能应作出多年期承诺，并就实现目标

的进展和挑战定期举行对话”。 

3. 为支持这一行动的实施，加强合作与援助事务委员会(“委员会”)制定了因

地制宜法，为就缔约国在履行《公约》义务，特别是执行第五条方面的现状和面

临的挑战进行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2019 年，委员会通过与参与因地制宜法的

国家以及相关组织开展对话，启动了对因地制宜法的审查。 

4. 委员会的主要结论之一是，虽然因地制宜法为缔约国提供了一个就剩余挑战

和支助要求与有能力提供援助的国家和组织开展对话的良机，但这不能取代国家

一级的对话，国家一级的对话可辅以一个国内平台，以便国家一级的利益攸关方

能够就执行情况和挑战进行定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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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虽然许多国家设有这样的国家平台，但在其他国家，这些平台并不存在，或

可以得到加强，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机会，在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促进长期伙伴关

系和共同主人翁意识。这份简要文件为尚未建立地雷行动对话平台的国家提供了

一个自愿国家地雷行动平台可能形式的例子。 

  国家地雷行动平台的具体目标 

6. 缔约国一致认为，虽然每个缔约国负责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地区执行《公

约》，但可以通过加强合作推进《公约》的共同目标。1 缔约国还理解，确保有

效合作和援助的出发点是国家自主。 

7. 国家地雷行动平台将为国内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平台，定期(例如每季度)讨

论履行《公约》义务的现状和挑战。这些会议不是为了取代成功执行《公约》所

必需的协调机构或一系列技术会议。国家地雷行动平台是一个由来自不同学科的

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国家所有和主导的论坛，倡导不同层面的地雷行动，并使各方

能够通过协调和参与进程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8. 国家地雷行动平台的目标是通过实现以下具体目标，确保以包容性办法执行

《公约》： 

• 通过协商和参与进程促进多利益攸关方协作和协调； 

•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提供一个平台，就执行《公约》的挑战或障碍进行

坦诚、公开和透明的讨论，以鼓励集体解决问题； 

• 通过宣传和提高对执行《公约》的剩余挑战和计划以及将地雷行动纳

入发展政策、规划和方案的重要性的认识，为开展地雷行动营造有利

环境； 

• 为全国协商和建立共识、确定优先事项和制定政策、执行和监测各项

活动以及查明需求和挑战提供一个论坛，以确保尽快在国家各自的期

限内取得进展为重点。 

  国家地雷行动平台的构成 

9. 国家地雷行动平台的构成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促进政府部委、捐助方、国

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联合国组织等不同行为体的参与和认同(如适

用)。 

10. 虽然没有一刀切的办法，但国家地雷行动平台可以由三方组成，国家地雷行

动管理机构/国家地雷行动中心必须牵头促进国家地雷行动平台的工作，一个

“主要捐助国”(常设或轮换)和一个第三方国内实体(例如开发署)发挥“秘书

处”和/或中立“协调人”的作用，例如，包括记录和分发会议纪要和行动要点

或/并代表国家管理机构/国家地雷行动中心召集利益攸关方会议。然而，以包容

方式决定其组成可以确保所建立的机构得到成功所需的认可。 

  

 1 《马普托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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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实现其目标，国家地雷行动平台可致力于确保包括如下组成部分：政治、

技术、参与和资源调动： 

• 政治组成部分确保国家主管机构做出强有力的政治承诺； 

• 技术组成部分讨论在数据管理、方法、标准操作程序、国家地雷行动

标准、任务分配、优先排序等领域面临的技术挑战； 

• 参与组成部分确保纳入所有相关群体，包括政府机构、国际和国内非

政府组织、捐助方和受影响群体的代表；私营部门以及学术机构； 

• 资源调动组成部分确保发展国家地雷行动平台及执行地雷行动方案的

计划任务所需的资源。 

12. 国家地雷行动平台成员可就国家地雷行动平台的活动作出决定，这些活动可

包括但不限于： 

• 查明趋势、差距、关切和挑战，确定优先事项，寻找机会调动必要的

资源； 

• 宣传制定或实施政策、立法和标准的迫切必要性； 

• 衡量在应对剩余挑战及采取步骤加强执行和将其纳入发展政策、规划

和方案的主流方面取得的进展； 

• 推动制定工作计划和提高公众认识； 

• 促进国家地雷行动平台成员之间的对话，协调联合努力，以更有效地

开展行动； 

• 记录经验教训和良好做法，并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分享结论； 

• 确保履行《公约》下的国际承诺，确保执行相关行动计划。 

13. 有一种建议认为，讨论应围绕《公约》的一个特定目标，如确保第五条的执

行，以便进行更富有成效的讨论并确保适当人选参与并持续参与讨论。 

 

     

 


